附件2：
中共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

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十项规定
一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职数配备规定，内设处室领导干部职数无空缺时，不得启动干部选任程序。
二、考察对象必须在民主推荐基础上由党组集体讨论确定。

三、考察对象有关举报问题，结合考察工作调查核实，情况如实汇报。未经核实的，不得作为拟任人选。

四、讨论决定干部任免，事前要充分酝酿，酝酿中意见分歧较大的干部，不得急于提交党组会讨论。

五、拟提拔人选未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，不得提交党组会讨论。
六、党组会讨论决定干部任免，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到会，与会成员在充分听取情况介绍的基础上，对任免事项发表同意、不同意或缓议等明确意见。 

七、党组会讨论干部任免，涉及与会人员及其亲属的，本人应回避。干部考察组成员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，本人应回避。
八、干部破格提拔，应事先与上级组织部门沟通后再提交党组讨论决定，并经上级组织部门审核同意后，予以任用。

九、对选拔任用工作中搞非组织活动的干部，构成违纪违法的，依法依纪查处；未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，严肃批评教育，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。
十、选拔任用各环节情况须如实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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